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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152815號 

修正「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 

  附修正「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市有體育場館管理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推行全民體育、提昇公共服務

水準，加強維護各體育場館設施，並發揮其功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以下簡稱運動局)。 

運動局得視需要將體育場館委託學校、本府所屬各機關或團

體(以下簡稱體育場館管理單位)代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體育場館，指運動局管理依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為體育場用地或其他使用公共設施用地興闢之下列運動場館： 

一、田徑場。 

二、棒球場。 

三、網球場。 

四、體育館。 

五、自由車場。 

六、其他運動場館。 

前項體育場館包括場地、構造物及附屬設施。 

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理辦法之游泳池、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

下學校校園場地開放使用管理辦法第三條之校園場地，不適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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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規定。 

第四條  體育場館開放期間、時段及管理規定由體育場館管理單位訂

定並經運動局備查後公告之。 

前項開放時間得視季節變化狀況及實際需求調整並報運動局

備查。 

第五條  申請使用體育場館者，應於使用日三十日前，填具申請書載

明下列事項，向體育場館管理單位申請，如需預演或布置場地，

應一併提出： 

一、申請人。 

二、使用之用途及計畫。無計畫者，免記載。 

三、使用之日期、起迄時間。 

四、預定人數。 

五、預定增加之設備、設施、廣告物或其他物品。 

六、預定使用錄音、錄影或實況轉播。但新聞報導不在此限。 

七、預定於傳播媒體或宣傳品上使用體育場館名稱。 

八、其他經場館管理單位指定之事項。 

經體育場館管理單位公告於特定時間開放一般民眾個別從事

運動者，免依前項規定申請。 

每次申請使用天數最長以十日為限。但由本府或運動局舉辦

之活動，或經運動局核准之各種賽會及活動，不在此限。 

同一場地及期間有多數申請人申請使用者，以先申請者為優

先。 

第六條  體育場館管理單位應於收受申請書後十五日內作成准駁決

定，核准使用者並應通知申請人繳交費用，申請人繳交費用後始

得使用體育場館。 

申請人得於使用日三日前，申請變更使用時間或撤回申請。

未於規定期限提出者，場館使用費之二分之一及已使用期間之費

用不予退還。但因不可歸責申請人之事由，不能如期使用者，不

在此限。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期限撤回申請者，體育場館管理單位應無

息退還申請人已繳交各項費用；變更使用者，應依變更後使用情

形補繳或退還相關費用。 

第七條  申請人辦理出售門票之活動而使用體育場館者，應依規定向

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申請核准並加蓋驗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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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申請使用體育場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

准者，得撤銷或廢止其核准： 

一、違背法令、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二、舉辦之活動或演出之節目有前款情形。 

三、有毀損、破壞體育場館之虞。 

四、使用與核准內容不符。 

五、體育場館轉讓他人使用。 

六、未依第十條規定繳交使用費及保證金。 

七、曾有違反本辦法規定之行為，情節重大。 

前項撤銷或廢止因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者，申請人已繳交

之各項費用不予退還，運動局將予以記錄，並作為日後審核其申

請場地之參考，情節重大者，申請人於一年內再向運動局提出申

請者，運動局得不予核准。 

第九條  經核准使用體育場館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廢止其核准

或通知改期： 

一、天然災害、緊急事變。 

二、因天候因素、重大修繕或其他事由，不宜使用體育場館。 

三、運動局如有特殊情形必須收回場館自行使用時，得於使用

日七日前，通知原申請人（單位）改期。 

前項廢止其核准者，體育場館管理單位應無息退還申請人已

繳交各項費用。 

第十條  申請人使用體育場館應繳交下列各項費用： 

一、使用費。 

二、其他設備費。 

三、保證金。 

前項費用之金額如附表，除保證金外，全數解繳市庫。 

第一項各款費用應於使用日十日前繳交，但體育館空調費應

於使用完畢後十日內抄表繳交。 

第一項第三款保證金擔保下列各款事項，如有賸餘，應退還

申請人，不足時，申請人應予補足： 

一、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費用。 

二、第十二條及第十五條之損害賠償。 

三、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費用。 

第十一條  使用體育場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收前條第一項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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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府或所屬機關主辦或指導之體育活動。 

二、簡易開放型運動設施之使用。 

三、政府機關舉辦有關國家慶典、國定紀念日或宣導性之

活動。 

四、本府或所屬機關主辦之非營利活動。 

五、經運動局核准之重點發展體育培訓活動。 

除前項規定情形外，其他經運動局核准使用體育場館者，

得免收使用費及其他設備費。 

使用體育場館收取個人場地使用費之場地，其免收或減收

情形如下： 

一、免收： 

(一)身心障礙者本人。 

(二)未滿三歲兒童。 

(三)每年九月九日國民體育日。 

二、減收百分之五十： 

(一)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二)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 

(三)三歲以上十二歲以下兒童。 

第十二條  申請人使用體育場館，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發

生損害或侵權行為者，應負賠償責任。 

第十三條  申請人於使用體育場館完畢後，應清除廢棄物及回復原狀。 

申請人未依前項規定清除廢棄物及回復原狀者，體育場館

管理單位得代履行，代履行之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並由保證金

扣除，不足部分向申請人追償。 

第十四條  申請人應負責維護使用期間人員、場地、設施設備之安全

與公共秩序、環境整潔及傷病患之急救；遇有緊急狀況，應隨

時將處理過程及結果通知運動局；申請人須依規定投保足額之

公共意外責任險。運動局得衡酌活動內容，要求申請人設置安

全維護措施。 

申請人有設置售票處、張貼或掛置海報或宣傳資料之必要

者，應於體育場館管理單位指定地點為之。 

第十五條  使用體育場館有下列情形之一致生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一、未經核准而使用體育場館。 

二、違反設置於體育場館之警告、禁制標語或體育場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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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規則。 

三、其他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 

第十六條  體育場館管理單位改善、整修及維護體育場館設備之費用，

得報請運動局編列預算支應。 

體育場館管理單位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體育場館之設備非經運動局同意不得任意變更或增減。 

二、設置安全防護設施及警告標示。 

三、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附表：臺中市市有體育場館收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 

場館類型 使用費 其他設備費 保證金 

田徑場(含

會議室) 

每小時一千

六百元 

照明費 每塔每小時一千元 二萬元 體育場 

會議室 每小時五百

元 

空調費 每間每小時五百元 五千元 

照明費 每小時一千元 館內場地 每小時二千

六百元 空調費 依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之抄表計價 

體育館 

館外場地 每小時三百

元 

  

四萬元 

內場 每小時九百

元 

內場照明費 每小時二百元 

二樓會議室 每小時二百

元 

自由車場 

前廣場 每小時二百

元 

空調費 每間每小時二百元 

二萬元 

照明費 每小時五百元 棒壘球場 每小時一千元 

廣告看板 每單位每月八百元 

二萬元 

排球場(含 每小時五百元 照明費 每小時三百元 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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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灘排球

場) 

廣告看板 每單位每月八百元 

溜冰場 每小時五百元 照明費 每小時三百元 二萬元 

網球場 每小時一百二十元  

籃球場 每小時一百元  

田徑場 每小時二千五百元 照明費 每小時三百元 二萬元 

足球場 每小時一千五百元 照明費 每小時五百元 二萬元 

其他體育

場館 

每小時一千五百元 照明費 每小時五百元 二萬元 

備註： 

一、體育館空調費如未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抄表計價，以基本費新臺幣

四萬元計算，每小時加收新臺幣五千元。 

二、各類型體育場館僅訂使用費上限，實際收費由體育場館管理單位依實際狀況

訂定報運動局備查。 

三、排球場、棒壘球場之廣告看板以使用面積長五公尺 x 一.五公尺為一計價單

位，超出部分未達一計價單位者仍以一計價單位收費。 

四、社區開放型場地如需收取夜間照明費，得採投幣方式收取，每小時不得高於

新臺幣一百二十元。 

五、田徑場平日開放民眾使用，不予收費；外借辦理大型活動時，應予收費。 

六、委外營運之收費標準依委外營運契約辦理。 

七、各體育場館使用十五分鐘以上、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價；另逾時使用

十五分鐘以上者，以一小時計價。使用未達十五分鐘者，不予收費。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1528151號 

修正「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理辦法」。 

  附修正「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理辦法」。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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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理辦法 

第一條  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管理臺中市市有游泳池（以

下簡稱游泳池），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運動局（以下簡稱運動局）。 

第三條  游泳池得由運動局自行經營或委託區公所、學校、團體、個

人經營。 

前項委託團體、個人經營者，應依規定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 

第四條  運動局自行經營者得委託許可立案之團體代管。 

各代管團體得依事實需要自行負擔費用僱用出納、會計、總

務及管理人員。 

各代管團體應受運動局之監督，如違反代管契約，運動局得

以書面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運動局得終止代管。 

第五條  游泳池開放期間如下： 

一、室內：全年開放。 

二、室外：五月至十一月。 

前項開放期間得由運動局或受委託經營者報由運動局核准後

公告調整。如遇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情事得暫停開放。 

團體於非開放期間使用游泳池，應向經營管理者事先提出申

請，經運動局許可後始得使用。 

第六條  游泳池每日開放時間分為上午、下午及夜間三個時段。變更

開放時間者，應報運動局備查。 

前項每一時段收費標準如下： 

一、全票：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元。 

二、半票：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六十元。 

三、回數票及十人以上團體票：不得低於全票之百分之八十。 

四、月票：不得低於全票之百分之六十。 

前項第二款半票限學生及三歲以上十二歲以下兒童購用。 

游泳池供各級學校教學使用者，其收費不得低於半票百分之

三十。 

委託團體或個人經營之游泳池，其收費不得超過第二項收費

標準百分之二百，並應報運動局核定。 

免收或減收游泳池使用費用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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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收： 

(一)身心障礙者本人。 

(二)未滿三歲兒童。 

(三)每年九月九日國民體育日。 

二、減收百分之五十： 

(一)六十五歲以上老人。 

(二)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使用日三十日前向運動局申請免費

使用游泳池： 

一、代表臺中市參加全國性競賽或集訓選手訓練。 

二、本府或所屬機關主辦或指導之游泳及水上訓練活動。 

三、其他經運動局核准之游泳培訓活動。 

前項游泳池委託團體或個人經營者，使用費用依使用人數、

時間及場所比例計算費用，由其應繳租金中扣除。 

第一項申請免費使用游泳池之時段及水道，由運動局視個案

性質核准。 

第八條  游泳池之水質及衛生管理，應符合衛生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九條  游泳池之排放水應符合環保相關法令規定。 

游泳池應置救生員，維護秩序及安全。 

第十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進入游泳池： 

一、罹患化膿性瘡傷、傳染性皮膚病、傳染性眼疾或其他具

傳染性疾病。 

二、受酒精、藥物、毒品影響精神狀況及行為能力者。 

三、無成年人陪同之身高一百二十公分以下兒童。 

四、攜帶危險物品者。 

五、有危害場內安全秩序者。 

第十一條  下列事項應於游泳池明顯處公告： 

一、前條各款情形。 

二、貴重物品請勿攜帶入場。 

三、更衣須在更衣室為之。 

四、游泳前須淋浴後，再入池游泳。 

五、游泳者須穿游泳衣、游泳褲及戴泳帽。 

六、不得攜帶動物入池。 

七、不得在池內飲食或吸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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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飲酒過量顯有醉態者，不得入池。 

九、不得有吐痰、小便或拋棄污物等妨礙公共衛生之行為。 

十、入池游泳時如遇身體不適，應即離場。 

十一、開放時間屆至時，游泳者應即離場。 

第十二條  運動局應不定期派員檢查督導游泳池之管理。 

第十三條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管理及臺中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教學專用之游泳池，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70150813號 

訂定「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規則」。 

 附「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規則」。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規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大眾捷運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以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主管之大眾捷運系統

營運機構（以下簡稱營運機構）所提供之旅客運送為適用範圍。 

第三條  營運機構應於車站公告下列事項，變更或調整時亦同： 

一、 旅客須知。 

二、 路網圖及車站相關資訊。 

三、 車票種類、票價表。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13

四、 營業時間。 

五、 首、末班車時刻及尖、離峰班距。 

六、 經本府指定之事項。 

七、 其他旅客運送相關事項。 

第四條  旅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營運機構得拒絕或中止運送，車站、

車輛從業人員並得視情節依法會同警察人員強制或護送其離開車

站、車輛或大眾捷運系統區域： 

一、 違反法令、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旅客須知。 

二、 依法令得拒絕運送。 

三、 騷擾他人，或行為有明顯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 

四、 穿著或攜帶不潔、惡臭或異味之衣著、物品影響他人或

公共衛生。 

五、 需他人護送之旅客而無護送人陪同。 

六、 隨身攜帶物品之長度、體積造成他人重大不便。 

旅客因前項事由遭營運機構拒絕或中止運送者，其未乘車區

間之票款，旅客得請求退還。 

第五條  營運機構除因天災事變、罷工、外來因素所肇致之事故或路

線施工、運輸擁擠、交通管制等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經本府同

意外，應依規定提供運送服務。 

第六條  營運機構因故中斷旅客運送時，應即告知旅客並通報本府，

並於官方網站首頁及相關車站公告其事由。 

前項情形，營運機構應提供替代運送服務或退還當次已支付

之全部票價。 

第七條  營運機構應就下列與旅客搭乘之相關事項擬訂旅客運送章則，

報請本府核定後實施： 

一、 旅客運送：包括旅客應遵守之事項、得拒絕運送之事由、

旅客隨身攜帶物之限制、旅客權益受損之補償規定、中

斷旅客運送之處置及其他旅客運送之規定。 

二、 車票使用：車票之種類、發售及使用規定。 

三、 旅客違規：包括處理作業、罰則、違約金及其他旅客違

規之相關規定。 

四、 旅客遺留物：包括處理、招領、保管及其他旅客遺留物

之作業規定。 

五、 其他經本府認有明確規範之需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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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營運機構應擬訂旅客須知，並報請本府備查。 

前項旅客須知應包括下列項目及內容： 

一、 得拒絕運送之事由及旅客隨身攜帶物之限制。 

二、 車票之種類、發售及使用規定。 

三、 大眾捷運法罰則及旅客須知違約金之處罰規定。 

四、 旅客遺留物處理之作業規定。 

五、 旅客權益受損之補償、中斷運送之處理。 

六、 其他經本府認有公告使旅客周知之需要者。 

第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管字第1070154140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市有房地出售作業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標售市有非公用

房地郵遞投標須知」，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市有房地出售作業要點」及「臺中市政府標售市有非公用

房地郵遞投標須知」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規定各1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法制局惠予協助刊登市政公報及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財政局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臺中市

政府財政局(資訊室)、臺中市政府財政局(非公用財產管理科)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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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市有房地出售作業要點  

壹、總則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市有房地之出售，特訂定本要

點。 

二、市有房地無須保留公用必要者，應辦理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於完成

法定處分程序及預算程序後，始得出售。前項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

用財產手續，由原管理機關會簽本府財政局後陳報市長核定辦理。 

三、完成處分程序之市有房地，由本府財政局積極依法於處分期限內辦

理出售。市有房地出售處分期限一律訂為五年，其期限以行政院核

准出售發文日起算，其處分期限屆滿前，已受理之讓售案件或已確

定底價之標售案件，本府得繼續辦理。開發案件之處分期限視開發

計畫時程訂之。 

四、申購人申請承購房地，除應填具申請書外，其應附繳之證件如下： 

(一)擬承購土地、房屋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

區證明。 

(二)有優先承購權者，應附繳土地、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及其他必要

證件與通知書。 

(三)有租賃關係者，應附繳原租約影本及地上私有建物產權證明文件

及最近一期繳納租金收據影本。 

(四)畸零地應檢附權責機關所核發之畸零地合併使用證明及私有土地

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五)申購人如為自然人者，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六)申購人如為法人者，應檢附主管機關登記或奉准設立之文件（如

另依法令規定需先報經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始得申請承購者，並應

檢附該項核准文件），並於申請書內加敘負責人姓名、住址及蓋

章。 

五、本府收到承購申請書件後，應先查明符合下列出售範圍： 

(一)都市計畫範圍內及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編定為可供建築使用之土

地；地上有市有建築改良物時應一併出售。 

(二)經本府專案核准出售之非公用房地。 

(三)其他依法令規定辦理出售之房地。 

符合前項出售房地，本府應就下列事項審查：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16

(一)申請書填載申購房地之標示與通知出售房地之標示是否相符。 

(二)應附繳各項證明文件之記載內容是否相符。 

(三)房地所有權證件是否足資證明為申購人所有。 

(四)戶籍謄本記載申請人為未成年人者，應加署法定代理人。 

(五)協議書記載內容與規定條件是否符合。前項書件，如有發現不符

或短缺情事，應即通知申購人限期補正或退回。 

六、出售之土地如部分涉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應先辦理分割，再

依規定辦理出售。 

七、出售之房地涉有糾紛者，應俟糾紛解決後，再依法辦理出售，但界

址、標示不符者，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界址發生爭執者，應向地政機關申請複丈鑑定無誤後，再辦理出

售。 

(二)房地標示錯誤不符者，應向地政機關查明原委，並就不符部分，

申請更正後再辦理出售。 

(三)出售房地面積，概以地政機關登記謄本記載為準，如有不符或增

減，應先向地政機關查明更正後，以出售總價按原出售面積計算

單價後，無息多退少補價款，但如經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後再有增

減者，一律不退補價款，承購人不得異議。 

貳、估價作業 

八、本府辦理市有房地實地查估時，由本府財政局會同都市發展局、農

業局、地政局及地方稅務局等機關組成查估小組，辦理出售房地價

格之查估事宜。 

九、土地之估價，一律比照國有財產計價方式之規定辦理。 

十、市有房地出售，由本府財政局召集查估小組，實地調查鄰近市場價

格或實例、房地位置、地形、工商繁榮程度及供需情形查估價格，

造具查估表、紀錄及地籍位置圖註明四週鄰地權屬，送請臺中市市

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簽奉市長核定後，再行辦理出售事宜。 

十一、房屋之出售，一律照國有財產計價方式之規定查估，造具查估表

及紀錄送請審議。 

前項出售房屋併同基地出售者，應分別計價併案辦理，並簽奉核

定後，再辦理出售事宜。 

十二、出售房屋或基地，其有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或標售公告指定

有優先購買權者，應依規定先行通知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通知

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表示是否願意照讓售或得標價格承購，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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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示者，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 

前項優先購買權之認定，依相關規定辦理。 

參、標售 

十三、標售房地以郵遞投標方式為之。 

十四、標售房地，得視標的物金額高低，於開標前十至三十日公告之，

其公告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標售房地所在地、地段、地號、街號名稱、土地及建物面積與

構造。 

(二)都市計畫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編定。 

(三)標售房屋時，基地不屬市有者，應載明基地權屬；標售基地時，

房屋不屬市有者，應載明房屋權屬，其有租賃關係或優先購買

權者，應一併載明。 

(四)標售底價。 

(五)投標方式、期限及手續。 

(六)赴現場參觀日期與方式。 

(七)保證金金額及繳付日期與方式。 

(八)開標日期及地點。 

(九)開標前如因情況變動，本府得隨時變更公告內容或停止標售，

由主持人當場宣布，投標人不得異議。 

前項公告除應在本府及標售房地所在地區公所公告欄揭示外，並

由本府在當地通行報紙公告二天，但應於首日詳載全文，次日摘

要刊載。 

十五、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有權購置不動產之法人及自然

人，均可參加投標。如標售之土地，另有其他法令規定，須具備

特殊資格條件限制取得者，應符合該法令之規定。 

十六、投開標手續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投標人向本府財政局免費索取印就之投標公告影本、投標須

知、投標單（得使用影本及本府財政局全球資訊網所提供之投

標單）、投標專用信封及位置示意略圖，並依規定填具投標單

封。 

(二)投標人應繳納標售底價百分之十計算（計至新臺幣千元）之保

證金，開立受款人為臺中市政府財政局之下列票據：經政府核

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劃線支

票或郵局之匯票，並連同填妥之投標單，妥予密封，用掛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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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如逾信箱開啟時間寄達者無效，原件

退還。投標信件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後，不得撤回。 

(三)投標二標以上者，各標應分別填寫投標單及分別繳付保證金，

不得併填一張標單，並應一標一信封分別投寄，違者，以無效

標處理。 

(四)投標人得於標售公告所定開標時間，進入開標場所參觀開標及

聽取決標報告。 

(五)開標前由本府財政局會同監標人員（監標人員由本府財政局主

計人員及政風人員共同任之），於開標時間前三十分鐘內至郵

局領回投標信件，當眾點明、拆封，以所投之標符合規定，並

以標價達公告底價（含平底價）之最高標價為得標，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經主持人認定不合時，以無效標論： 

１、不合第十五點之投標資格。 

２、投標專用信封內有投標單而未附保證金，或僅有保證金而無

投標單（當場不得補繳）。 

３、投標專用信封內所附保證金票據，票面金額不足，或所附之

保證金票據不合規定。 

４、填用非本點第一款規定格式之投標單及投標專用信封，或同

一人對同一標的物投寄二張以上投標單，或同一標封內投寄

二標以上。 

５、投標單不按規定內容填寫，或加註附帶條件，或所填內容錯

誤，或模糊不明，或漏填，或所蓋印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或

漏蓋，或塗改挖補之處未加蓋印章，或標價未以中文大寫填

寫。 

６、投標專用信封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處所或逕送本府或持送

開標場所。 

７、不依規定期限前寄達。 

８、投標專用信封未封口及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 

９、所投標價低於標售公告底價。 

10、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名義，經本府

審認無法存入市庫者。 

11、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主持人認為依法不合。 

(六)最高標價，如有二標以上金額相同時，由各該最高標者當場填

寫比價單並予密封後再行比價一次，以出價較高且超出原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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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者為得標，未到場者，視同放棄比價，由其他到場之最高標

者比價，如僅一人到場，由到場者依最高標價得標，如均未到

場時，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之，其他者依序列為次高標。 

(七)得標人所繳保證金，保留抵繳部分價款外，其他未得標及無效

標者之保證金，於開標當日或翌日由原投標人於投標單內簽章

（與原投標單內所蓋相同之印章），向本府財政局無息領回，

如未當場領回者，由本府財政局按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八)得標人放棄得標權利者，或得標後不按得標通知規定方式及期

限表示承購及繳納價款者，其所繳保證金不予發還。 

十七、後續繳款及投標資格檢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承購人應於接到繳款通知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內依第二十四點規

定辦理承購手續，如逾期不繳價款者，視為放棄承購權，通知

由次一優先次序之承購人按最高標價繳款辦理承購手續，逾期

即另行辦理標售。 

(二)有必要時，本府得通知得標人或次得標人依期限檢附身分證明

文件供核，倘得標人、次得標人投標資格不符合本要點第十五

點規定，依本要點第十六點第五款第一目規定投標無效，已繳

之價款無息退還，標售不動產由標售機關另行處理。 

十八、房地經公開標售二次未能標脫之案件，得檢討其原因後重新查估

或逕行按照原底價減一成計算，但土地不得低於當年期公告土地

現值，房屋不得低於地方稅務局提供之當年期現值，並提經臺中

市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審議及簽奉市長核定後再行標售。 

十九、經核定標售之房地，在未公告標售前，其鄰近房地買賣價格顯較

核定底價為高時，由本府財政局逕簽奉市長核准調高出售價格。 

肆、讓售 

二十、通知讓售繳款時間及未依規定繳款，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本府財政局應於簽奉核准之讓售價格後十日內通知承購人繳

款。 

(二)繳款時間，限於承購人接到繳款通知書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內持

繳款書至指定經收之銀行以現金或繳款期限前之即期支票繳

清，申購人對本府核定讓售價格，於繳款期限內提出異議時，

經查明其售價確無變動，於扣除異議處理期間後，得視實際需

要酌予延長繳款期間，但應加計遲延利息；延長時間最長為三

十日，並以一次為限，遲延利息依民法第二百零三條規定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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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百分之五計收利息。 

(三)未依規定繳款讓售案件，除由本府註銷讓售外，並得辦理標售，

但在未辦理標售前，申購人再度提出讓售時，如未逾處分期限，

得再重新估價辦理讓售；如逾處分期限應再重新辦理處分程序

並辦理估價。 

二十一、准予讓售之繳款通知書，應載明下列事項，向申購人為明示之

約定： 

(一)准予讓售之房地標示、面積、價金。 

(二)繳款期限、繳款方式及賦稅、工程受益費負擔方式。 

(三)逾期不繳價款，註銷讓售原案及另行處理方式。 

(四)應補繳租金或使用補償金。 

二十二、辦理讓售之房屋或基地，如應補繳積欠租金、違約金或使用補

償金、遲延繳納利息者，按收取起訖年月租金標準計算詳列明

細單，隨附繳款通知書，限申購人連同價款一併繳清，違者，

不予出售，註銷承購案。 

伍、出售後續工作 

二十三、承購人應自下列規定之日起，應依稅法及有關規定負擔承購標

的物之賦稅及工程受益費： 

(一)標售之房地，自得標之日起。 

(二)議價讓售之房地，自議價成立之日起。 

(三)讓售之房地，自繳款之日起。 

前項房地辦理移轉時，有未到期之工程受益費，應由買受人依

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二十四、承購之房地，應一次繳清價款，如無力一次繳清者，得依規定

辦理分期付款或向本府財政局核准辦理貸款之銀行申請抵押貸

款。 

二十五、承購人於繳清全部價款者，本府財政局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

交承購人於一個月內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

需一切費用，均由承購人負擔，如以現狀標售者，按標售時之

現狀移轉。 

二十六、承購人死亡，其合法繼承人申請繼承承購時，應按下列規定辦

理： 

(一)承購人在未繳清價款前死亡者，如已通知繳款尚未逾期，准

由繼承人提出依法取得繼承權之有效證明文件，如繼承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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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者，並報明應繼分後，繳款承購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

憑辦移轉登記。 

(二)承購人繳清價款後未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前死亡者，准由繼

承人提出依法取得繼承權之有效證明文件，如繼承人二人以

上者，應報明應繼分後，填發產權移轉證明書憑辦產權移轉

登記。 

(三)承購人領得產權移轉證明後，未辦理產權移轉前死亡者，應

由其繼承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零二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二十七、市有財產價格經評定後，遇有市價急劇波動，法令變更等影響

計價之事由或其評定逾六個月者，應循估價程序重新查估。 

六個月之計算，其始期，以本府檢送臺中市市有財產審議委員

會會議決議之公函發文日期為準；其終期，讓售案以本府通知

承購繳款之通知書發文日期為準，標售案以公告發文日期為準。 

二十八、標售之土地於決標之日起、讓售之土地於繳款之日起，經都市

計畫列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其他原因無法建築使用時，承購人不

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 

二十九、本府出售市有房地價款收入，應按宗填具繳款書，交承購人於

限期內逕向指定行庫繳納，解繳市庫。 

三十、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財政局另定之。 

陸、附則 

三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本府財政局擬具處理意見，專案簽

奉市長核准後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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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標售市有非公用房地郵遞投標須知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統一執行標售市有非公用房地之郵

遞投標，特訂定本須知。  

二、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有權購置不動產之法人及自然人，

均得參加投標，但法令規定標售土地，應具備特殊資格條件限制取

得者，依其規定。  

三、投標人應於標售公告之日起至開標前一日止，在辦公時間內向本府

財政局免費洽索投標公告影本、投標單（可使用影本及本府財政局

全球資訊網所提供之投標單）、投標專用信封、投標須知及位置示

意略圖（函索者請繕附收件人信封書明詳細地址，且貼足回郵郵票，

如因函索寄送，致延誤投標者，概不負責）。  

四、除法令規定不得共同承購者，參加投標不限人數，如係二人以上共

同投一標的者，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三條規定在投標單上註明

應有部分，否則視為應有部分均等，同時並指定一人為代表人，未

指定代表人者，以標單之第一名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五、投標人應在投標前逕赴現場察看，並洽地政及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查

閱有關資料，得否建築使用，應請自行依建築法規評估。  

六、投標人對投標單，應用鋼筆或原子筆書寫所投標的物、願出標價（金

額用中文大寫，不得低於公告底價）及投標人姓名（投標人為未成

年者，應填載法定代理人）、出生年月日、住址、身分證統一編號，

並加蓋印章（其為法人者，應填明法人名稱、統一編號、法定代理

人姓名）。共同投標人眾多，其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址、身分證

統一編號，如無法於投標單各該欄內全部填載，應另填附共同投標

人名冊，粘貼投標單後頁，並於騎縫處加蓋共同投標人印章。  

七、投標人應繳之保證金照公告應繳保證金金額繳付，開立受款人為臺

中市政府財政局之下列票據： 

(一)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之

劃線支票。 

(二)郵局之匯票。  

前項保證金票據應連同填妥之投標單妥予密封，以掛號信件，於公

告所訂開標前三十分鐘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如逾信箱開啟時間寄

達者，無效，原件退還。投標信件經寄達指定之郵政信箱後，不得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23

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更改內容或作廢。 

八、投標二標以上者，各標應分別填寫投標單及分別繳付保證金，不得

併填一張標單，並應一標一信封分別投寄，否則以無效標處理。  

九、投標人得於標售公告所定開標時間，進入開標場所參觀開標及聽取

決標報告。 

十、開標前三十分鐘內由本府財政局派員會同監標人員，向郵局領取投

標封信件回至開標場所，當眾開啟，並審核標單及繳納保證金之票

據及金額，其合於規定者，即予唱標決標，不合規定者，亦應當場

宣布。  

十一、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場宣布其所投之標無效： 

(一)不合第二點之投標資格。 

(二)投標專用信封內有投標單而未附保證金，或僅有保證金而無投

標單(當場不得補繳)。 

(三)投標專用信封內所附保證金票據，票面金額不足，或所附之保

證金票據不合規定。 

(四)填用非第三點規定格式之投標單、投標專用信封，或同一人對

同一標的物投寄二張以上投標單，或同一標封內投寄二標以上。 

(五)投標單不按規定內容填寫，或加註附帶條件，或所填內容錯誤，

或模糊不明，或漏填，或所蓋印章模糊不清無法辨認或漏蓋，

或塗改挖補之處未加蓋印章，或標價未以中文大寫填寫。 

(六)投標專用信封寄至指定郵政信箱以外處所或逕送本府或持送開

標場所。 

(七)不依規定期限前寄達。 

(八)投標專用信封未封口及封口破損可疑，足以影響開標決標。 

(九)所投標價低於標售公告底價。 

(十)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臺中市政府財政局名義，經本府審

認無法存入市庫者。 

(十一)其他未規定之事項，經主持人認為依法不合。  

十二、開標結果，以所投之標符合規定，並以標價達公告底價（含平底

價）之最高標價為得標。如僅一人投標，其所投標價達公告底價

者，亦得決標。如多數人投標達公告底價之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

金額相同時，由各該最高標者當場填寫比價單並予密封後再行比

價一次，以出價較高且超出原投標價者為得標，未到場者，視同

放棄比價，由其餘到場之最高標者比價，如僅一人到場，由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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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依最高標價得標，如皆未到場時，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之，

其餘者依序列為次高標。  

十三、標售之房地，按最高標價依下列順序承購： 

(一)依法令規定有優先承購權者。 

(二)標售公告中指定有優先承購權者。 

(三)最高標價之投標人。 

(四)次高標價之投標人。 

十四、符合前點規定之優先承購權人，於接到通知之次日起十日內，應

以書面表示是否願意承購，逾期不表示者，視為放棄承購權。  

十五、後續繳款及投標資格檢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依規定辦理抵押貸款、分期

付款或依法有優先購買權者，另依規定辦理外，應於接到繳款

通知之次日起四十五日內，持繳款書至指定經收之銀行以現金

或繳款期限前之即期支票一次繳清價款辦理承購手續；如逾期

不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承購權，由次一優先順序之承購人按

最高標得標價格繳款辦理承購手續。以分期付款或抵押貸款方

式繳納價款者，依臺中市市有非公用房地出售分期付款處理要

點或臺中市市有房地承購人申辦抵押貸款繳納價款作業要點規

定辦理繳款手續。 

(二)有必要時，本府得通知得標人或次得標人依期限檢附身分證明

文件供核，倘得標人、次得標人投標資格不符合本須知第二點

規定，依本須知第十一點第一款規定投標無效，已繳之價款無

息退還，標售不動產由標售機關另行處理。 

十六、投標單所填投標人之住址與實際不符，致無法送達得標通知或投

標人藉故拒收，經郵局退回，視為得標人自願放棄權利。  

十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所繳之保證金不予發還： 

(一)放棄得標權利。 

(二)得標後不按得標通知規定方式及期限表示承購及繳納價款。 

(三)得標人未依規定辦妥所有權移轉及抵押權設定登記者。 

十八、投標人所繳之保證金，除因前二點各項規定之情形不予發還者，

及得標人之保證金保留抵繳部分價款外，其餘均於開標當日或翌

日（辦公時間內）由原投標人於投標單內簽章（與原投標單上相

同之印章），向本府財政局領回，但應驗明原投標人之國民身分

證、投標單內所蓋用之印章，及投寄投標專用信封之郵局掛號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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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等無訛後，將原票據無息發還，如係委託他人代領或法人指派

人員領取，應出具委託書或指派領取人員之文件，受託人或受派

人並應攜帶身分證、印章由其於投標單內簽章領回。以上保證金

票據未當場領回者，由本府依公文處理程序發還。 

前項標的物為優先承購人承購時，該項保證金於優先承購人繳款

承購之次日，由本府通知得標人，並依程序無息領回或發還保證

金。  

十九、承購人如為原承租人或占用人，其有積欠租金、違約金或使用補

償金、遲延繳納利息者，應於承購時一併繳清，始得辦理產權移

轉。  

二十、承購人繳清價款後，由本府財政局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交承購

人依規定於一個月內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

費用均由承購人負擔。承購房地，由承購人照現狀自行管理。  

二十一、依現狀標售之房地，如有原使用之一切權利義務關係，概由承

購人自行負責處理，不得向本府要求任何補償。 

二十二、承購人應於得標之日起，依稅法及有關規定負擔承購標的物之

賦稅及工程受益費。  

二十三、開標前如因情況變動，本府得隨時變更公告內容或停止標售，

並將投標人所投寄之原投標專用信封退還，投標人不得異議。 

二十四、刊登報紙之公告，如有錯誤或文字不清，應以本府公告為準。  

二十五、標售土地面積，以地政機關登記為準，如有增減時，以得標總

價按原標售面積計算土地單價，無息多退少補，但經辦妥產權

移轉登記後再有增減者，一律不退補價款，承購人不得異議。  

二十六、標售之土地於決標之日起因都市計畫列為公共設施用地或其他

原因無法建築使用時，承購人不得異議及要求任何補償。  

二十七、承購人如對土地面積、界址有所疑義，應於繳清價款或自備款

之日起五日內，檢附繳款收據影本，向本府財政局申請同意鑑

界，所需費用概由承購人負擔，逾期視為無異議。  

二十八、標售公告，視為要約之引誘，但對出價最高之投標人，除別有

保留外，應視為要約。  

二十九、本須知及投標公告，未規定事項，本府有增修及解釋之權，如

未違反有關法令投標人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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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青字第1070159859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助要

點」名稱及部分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檢送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助要

點、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一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本府秘書處、本府法制局、本府交通局、本府衛生局、本府社會局身心

障礙科、本府社會局長青福利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辦理老人及身心障礙者敬老愛心卡乘車及各項

補助要點 

中華民國 100 年 02 月 16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00025524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06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10054178 號函修正第二、五點 

中華民國 103 年 09 月 03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30170045 號函修正第一、二、

三、四、六、七、十二、十三點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1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5023014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10 日府授社青字第 1070159859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照顧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其搭乘

公車、國道客運、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捷運、計程車、醫療院

所就醫部分負擔、掛號費及其他相關福利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設籍本市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依本要點申請敬老愛心卡： 

(一)年滿六十五歲以上。 

(二)年滿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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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 

三、申請人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市各區公所提出申請： 

(一)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最近二年內二吋彩色照片一張。 

(三)身心障礙證明(身心障礙者檢附)。 

四、敬老愛心卡每月自動儲值，本府得視該年度預算每月給予定額之票

款，限當月有效，不得累計至次月使用。 

五、本府各機關權責分工如下： 

(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搭乘公車、國道客運及本

市捷運、計程車之規劃、監督事項、推動時程及補助須知之訂定、

敬老愛心卡之製作、交易表冊之查核、經費之撥付及業者之監督

事項。 

(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

助政策擬定、申請資格規劃、經費之編列及相關協調聯繫事項。 

(三)臺中市政府衛生局：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至本市醫療院所就醫部分

負擔及掛號費補助之規劃、簽約、推動時程及補助須知之訂定，

及醫療院所經費撥付之監督事項。 

(四)本市各區公所：核(換)發敬老愛心卡相關事項。 

六、本市各區公所核（換）發敬老愛心卡應就老人及身心障礙者分別造

冊，並登記領用人之身分證字號或身心障礙手冊字號、領用日期，

並由領用人蓋章或簽名領取。 

七、敬老愛心卡每月額度使用完畢後，持卡人得自費於本府公告之加值

機加值後繼續使用。 

八、敬老愛心卡限本人使用，不得有轉讓或轉借他人使用。違者，本府

得停止使用一年，第二次查獲者，停止使用三年；查獲第三次以上

者，停止使用五年。但已依第十點規定於查獲前辦理掛失者，不在

此限。 

九、敬老愛心卡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停止使用： 

(一)死亡。 

(二)戶籍遷出本市。 

(三)身心障礙資格喪失。 

十、敬老愛心卡遺失時，持有人應向本市各區公所辦理掛失；敬老愛心

卡經掛失者，應重新辦理申請，每個月以一次為限。 

敬老愛心卡掛失起二十四小時內遭冒用所生之損失，由敬老愛心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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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人自行負擔。 

十一、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逐年編列預算辦理。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人字第1070065268號    

主旨：本局所訂「臺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籌備處作業要點」，溯自民國107年1

月1日停止適用，請查照轉知。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衛生局除外)、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載法規資料庫)、臺中市食

品藥物安全處、本局人事室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設字第1070072779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有一般廢棄物掩埋場營運管理計畫」第3條第1項、第6

條第3、4項及第13條，併溯自107年6月29日起生效，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依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暨審計部臺中

市審計處107年6月11日審中市四字第1070002386號函辦理。   

二、檢附修正對照表及全文各1份。   

三、敬請臺中市政府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及請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協助刊

登市府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含附件）、本局秘書室(法制)、本局廢棄物管理

科、本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本局清潔隊管理科、本局環境設施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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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有一般廢棄物掩埋場營運管理計畫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3 日中市環設字第 1050108545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5 日中市環設字第 1070072779 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本市衛生掩埋場（以

下簡稱掩埋場）營運管理，依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30

條第 2項規定暨公有廢棄物掩埋場管理規範，特訂定本計畫。 

二、掩埋場不得處理及得處理之廢棄物種類： 

(一)不得掩埋處理廢棄物種類： 

１、可燃性或適燃性之廢棄物：指焚化處理設施可進廠焚化處理之

適燃性廢棄物及其混合物。 

２、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資

源垃圾、有害垃圾及廚餘。 

３、有害廢棄物：指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之廢棄物。 

４、一般事業廢棄物。  

(二)得掩埋處理廢棄物種類(不受前款限制)： 

１、不可燃或不適燃之一般廢棄物。 

２、本市焚化廠焚化後之底渣、飛灰穩定化物及水肥資源處理中心

污泥。 

３、因配合中央政策、天然災害、不可抗力、重大事故等急迫或特

殊情況(如本局垃圾調度、掩埋場暫置等情形)之廢棄物緊急處

置。 

４、其他經本局核可同意進場者。 

三、本營運管理計畫適用對象與基本資料： 

(一)適用對象：本市所轄之公有掩埋場。 

(二)基本資料如附表一。 

四、進場收費標準 

(一)依據「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代清除處理收費標準」

辦理。 

(二)本局自行或委託清除之廢棄物，得依本局調度指揮進入掩埋場免

費處理。 

五、掩埋場開放廢棄物進場時間依本局通知時間辦理。 

六、進場管制措施及操作維護管理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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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廢棄物進場檢查與頻率： 

１、地磅區目視檢查：開放式車輛由檢查人員進行目視檢查；密封

式車輛由駕駛員配合打開後車斗壓板，再由檢查人員執行檢

查。經檢查發現有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或未能確認其性質

者，應通知掩埋區人員對該車輛進行落地檢查。 

２、掩埋區目視檢查：檢查人員於適當、安全之位置觀察廢棄物傾

入掩埋區，廢棄物傾卸中發現有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或無法

確認其性質者，應即要求駕駛員停止傾倒，並執行落地檢查，

已傾倒入掩埋區之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應以適當機具抓取

至暫存區。前開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如可確認廢棄物來源

者，應由原進場單位回運處理，如無法確認廢棄物來源者，則

由本局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清理。 

３、落地檢查：由檢查人員指揮清運車輛於掩埋區適當位置受檢，

檢查人員得以工具翻攪廢棄物，必要時得將廢棄物包裝剷開檢

查。 

４、掩埋場得於場內適當地點設置不得掩埋廢棄物之暫存區。 

５、檢查時間採機動方式，並適當分配於每日之車輛進場時段；執

行檢查時應由檢查人員作成檢查紀錄，檢查紀錄表如附表二及

附表三，並保存三年以備查核。 

６、檢查紀錄表得由本局視各掩埋場實際作業需求，自行訂定。 

７、進場處理之廢棄物執行檢查時，其檢查頻率應符合下列規定： 

(１)目視檢查(每月地磅區與掩埋區合計之目視檢查頻率)：掩埋

物除為底渣或飛灰穩定化物其目視檢查頻率，合計總車次不

得低於進場掩埋處理車輛總數之百分之十外，其他掩埋物應

每車進行目視檢查。 

(２)落地檢查：每月落地檢查總車次不得低於進場處理車輛總數

之百分之二。 

(二)廢棄物退運： 

進行檢查時發現載運不得掩埋處理之廢棄物時，應予記錄及拍照

存證，並依下列方式處理： 

１、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無法撿拾分離者，原車載離運返。 

２、不得掩埋之廢棄物可撿拾分離者，清運者應於現場撿拾分離後

將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由原車載離運返，或於場方同意後暫存

場內，由原清運者集中清運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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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得掩埋之廢棄物疑似為有害廢棄物時，本局得採樣分析，並

得要求原清運單位運回處理。 

４、退運紀錄表詳如附表四。 

(三)水質之檢測頻率： 

掩埋場逕依既有設施並遵循相關法令依規檢測及申報水質；若具

備地下水監測井則依法規每季定期檢測上下游之地下水監測井水

質。 

(四)水質不合格時之補救措施： 

掩埋場放流水水質如不合格，應檢視滲出水水質處理措施功能正

常性及操作單元參數合理性，另地下水監測井水質不合格，如重

金屬項目超過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值者，應檢視相關設施是否損

壞並持續追蹤監測。 

七、掩埋場辦理廢棄物進場檢查時，檢查人員應配備安全防護用具，並

遵守工安相關規定。 

八、查核督導： 

本局每月需至少派員至使用中掩埋場查核督導一次，查核督導內容

如下： 

(一)文件資料：掩埋場駐場人員需妥善保管掩埋場營運管理相關文

件，並配合本局人員至現場查核時提供所需資料。 

(二)現場環境：本局人員每月查核掩埋場掩埋區域、附屬設備及整體

環境之操作維護情形。 

本局人員至掩埋場查核若發現有違反前述相關規定之情形，或有操

作方式不良及環境維護不良等情事，現場管理單位需依本局要求儘

速改善。 

九、進場之廢棄物清除車輛及隨車人員，應確實遵守掩埋場所定各項管

理規定，並服從掩埋場人員指揮調度。 

十、為維護場區內人員安全，所有廢棄物清除車輛於場區內應依各掩埋

場規定之路線、標誌行駛，並須減速慢行，不得超出各掩埋場標示

之速限。 

十一、進場廢棄物清除車輛須過磅者，總重量不得超過各掩埋場規定重

量，並禁止於地磅上緊急煞車；因超重或緊急煞車致地磅損壞時，

其駕駛人或公司應負責修復或照價賠償。 

十二、大門管制站管制：外車須取得本局同意(提出相關證明)方可進場，

並於管制站進行外車入場登記，登記車牌號碼及駕駛人姓名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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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其中如屬參觀車輛(含媒體)、入場維修施工車輛則需由管制

站再與現場管理單位確認。 

十三、如需於本市封閉或復育掩埋場進行土方進場或其他工程，需提出

掩埋場進場計畫(含預定施工期程及施作區域)並經本局同意後始

可進場，前項封閉或復育掩埋場若已移交(歸還)新(原)管理單位

使用，不涉及掩埋面開挖工程時，改由各管理單位逕依相關規定

管制，不須再經本局同意。 

十四、於本市公有掩埋場任意傾倒廢棄物者，逕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

定辦理。 

十五、基於維護公共利益及民眾安全考量，未依本計畫之相關規定進場

者，經勸導舉發後拒不清理改善者，得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未依本計畫第二點規定進場者，第一次停止該車輛進場三十

日，該車輛所有公司再有違反情事者，停止該公司全部車輛進

場三十日。 

(二)清運未經許可進場之廢棄物、土方、工程廢料進場，或規避、

拒絕掩埋場檢查者，第一次停止該車輛進場三十日，該車輛所

有公司再有違反情事者，停止該公司其全部車輛進場三十日。 

(三)未依本計畫第六點、第九點、第十點、第十一點及第十二點規

定者，停止該車輛進場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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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臺中市公有一般廢棄物掩埋場基本資料 

序號 公有掩埋場 位   置 營運情形 管理單位 

1 本市南屯區文山掩埋場 南屯區文山南巷 500 號 使用中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2 本市大里區掩埋場 大里區健東路 181 號 使用中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3 本市后里區掩埋場 

后里區牛稠坑段七星小

段 57-1、58-1、59-3、59-4 

及 59-12 等地 

號土地 

使用中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4 本市東勢區掩埋場 
東勢區東勢段中嵙小段

853-53地號土地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5 本市豐原區掩埋場 
豐原區西湳北段59、61、

64及65 等地號土地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6 本市神岡區溪洲掩埋場 神岡區堤南路 300 號 運動公園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7 本市大雅區掩埋場 
大雅區下橫山段 

312-1、 312-7等地號土地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8 本市外埔區掩埋場 
外埔區廍子里廍子路113 

號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9 本市大甲區掩埋場 大甲區北堤西路 386 號 環保公園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0 本市大安區掩埋場 大安區南安路 480 號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1 本市清水區掩埋場 清水區海風段 765 地號土地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2 本市沙鹿區掩埋場 沙鹿區中山路 24~51 號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3 本市龍井區掩埋場 龍井區龍昌路 32 號 復育綠地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4 本市大肚區掩埋場 大肚區華山路 388 號 
綠地-未復

育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5 本市烏日區掩埋場 
烏日區同安厝段 754 等地

號土地 

綠地-未復

育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6 本市霧峰區掩埋場 
霧峰區萬斗六段大掘坑

象鼻路 

綠地-未復

育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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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市太平區掩埋場 
太平區車籠埔斷黃竹坑

小段17-48 地號土地 

綠地-未復

育 

臺中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8 

本市豐原潭子后里三鄉市

聯合垃圾衛生掩埋場(后

里環保公園) 

后里區舊社段34-183、

34-187、34-193等地號土

地 

環保公園 本府建設局 

19 本市和平區掩埋場 
和平區博愛段984、985等

地號土地 
復育綠地 和平區公所 

20 本市梧棲區掩埋場 
梧棲區港加段104地號土

地 
環保公園 

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

處 

21 本市太平新光掩埋場 
太平區育賢段232地號土

地 
復育綠地 本府建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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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廢棄物不得掩埋廢棄物

出場管制聯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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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垃圾衛生掩埋場廢棄物不得掩埋廢棄物

出場管制聯單（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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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70157215號 

修正「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一日生效。 

 附「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編制表」。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編制表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處 長 
薦 任 至

簡 任
第九職等至第十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 一  

課 長 薦 任 第七職等 四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課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十四  

設 計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管 理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一  

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七  

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四  

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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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會

計

室 佐理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 任 第七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

列。 

合 計 三十九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之

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課員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法制業務。 

三、本編制表自一百零七年六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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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令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70168018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處前課員林秋高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判決：「林秋

高撤職並停止任用參年。」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7年7月11日107年度鑑字第14233號判決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7年7月16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正本，懲戒處分

應於翌日（民國107年7月17日）起執行，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三、檢附上開判決影本1份。 

正本：臺中市生命禮儀管理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民政局、銓敘部、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均含附件）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4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46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4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48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4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5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5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5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53

 
 

公      告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133121號 

主旨：公告「葉繼孔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十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葉繼孔。 

二、事務所名稱：宇泰豐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N12308****。 

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39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保安二街235之8號。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7558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205431號 

主旨：公告「蔡政融建築師」申請建築師事務所開業登記。 

依據：建築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蔡政融。 

二、事務所名稱：蔡政融建築師事務所。 

三、身分證字號：L12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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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開業證字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1240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一段163號3樓。 

六、建築師證書字號：建證字第6730號。 

七、備註：開業登記。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都建字第10701204791號 

主旨：公告核准「張碩文建築師」換發開業證書。 

依據：建築師法第9條之1及第1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建築師姓名：張碩文。 

二、事務所名稱：寬凌建築師事務所。 

三、開業證號：中市建開證字第M000211號。 

四、建築師證書：建證字第5384號。 

五、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忠太西路70號。 

六、身分證字號：M12169****。 

七、備註：換發開業證書，原領建築師業務手冊繳銷、開業證書註記作廢後

發還。 

局長  王俊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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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測字第10701565171號 

主旨：公告「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金融服務專用區、商業區、體

育場用地、綠地用地、綠地兼滯洪池用地、園道用地及道路用地)案」

暨「擬定豐原都市計畫(金融服務專用區附近地區)細部計畫案」都市計

畫樁位成果圖表資料，並受理申請複測。 

依據：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地點：本市豐原區公所（公告欄）、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

程科公告欄）。 

(一)公告期限：自民國107年7月13日起至民國107年8月12日止，計滿30

日。 

二、公告書件：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樁位座標表暨控制測量成果。 

三、土地權利關係人如認為樁位測定錯誤，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府都

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繳納複測費用，申請複測。 

四、複測費用每1樁點新臺幣1,200元整，至少需檢測3個樁點。 

五、申請書格式請向本市豐原區公所、本府都市發展局（都計測量工程科）

洽取。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1483421號 

主旨：公開展覽「擬定大甲都市計畫(原部分公三公園及綠地用地變更為住宅

區)細部計畫案」計畫書、圖，自民國107年7月23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3條。 

公告事項：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56

一、公開展覽期間：自107年7月23日起30天。 

二、公告方式： 

(一)書面：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不含附件)、本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欄、本市大甲區公所公告欄。 

(二)網路：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 

三、公告內容：旨揭計畫書、圖各1份（前述計畫書、圖置於本市大甲區公

所及本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提供閱覽）。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及地點：訂於107年8月9日(星期四)下午2時30分於本市

大甲區公所三樓簡報室(臺中市大甲區民權路52號)舉行。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

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等資料

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彙整提報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參考。 

市長  林佳龍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70165413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霧峰區六股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行監督辦法第11條及本府107年7月11日府授農

輔字第1070160290號函。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霧峰區六股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霧峰區六股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六股社區位於霧峰區南邊，北鄰南柳里、坑口里，西接丁臺里、

南勢里，東為一丘陵地與峰谷里相隔，南以農試所實驗農場為界接鄰舊

正里與萬豐里，全區面積約為176公頃。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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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少字第10700734561號 

主旨：公告臺中市私立史丹佛托嬰中心（負責人：田百玉，地址：臺中市北屯

區青島路四段219號），廢止設立許可。 

依據：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及私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 

公告事項：設立許可證書（字號：中市府社婦字第0970153870號）未繳回，公

告註銷。 

局長  呂建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社團字第10700731141號 

主旨：公告廢止有限責任臺中縣立汝鎏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登記。 

依據：合作社法第55條第1項第2款。 

公告事項： 

一、廢止成立登記之合作社如下： 

(一)社名：有限責任臺中縣立汝鎏國民小學員生消費合作社。 

(二)社址：臺中市大雅區平和路238號。 

(三)登記證字號：專中縣新字第297號。 

二、上開合作社自公告之日起不得以合作社名義對外行文。 

局長  呂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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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058651號 

主旨：公示送達陳國仁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裁處書。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行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陳國仁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之裁處書無法送

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一)身分證字號：C12062****。 

(二)發文日期：107年6月22日。 

(三)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054934號。 

二、本公告張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臺

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分機3170，承

辦人：陳小姐】。 

代理局長  陳南松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行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700603501號 

主旨：就「臺中市敬老愛心卡醫療加值服務」合作事宜，甄選締結行政契約對

象。 

依據：「臺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敬老愛心卡乘車及各項補助要點」

辦理。 

公告事項： 

一、合約資格：凡為本市轄內取得開業執照之醫療院所，且能完成合約內容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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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申請期間及決定程序：公告日起至107年12月31日止，期間凡有意

願者皆可提出申請，經本局審查通過後，通知締約並執行合約內容。 

三、合約書及領(收)據內容，請詳見本局網站之「其他公告」。 

代理局長  陳南松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0761231號 

主旨：107年度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稻稈回收申請措施。 

依據：107年度外埔區稻稈收運(購)試辦計畫及「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農業

剩餘資材擴大清運服務」修正公告。 

公告事項： 

一、稻稈回收時間： 

(一)107年第1期稻作收割期：自夏至開始至第2期稻作耕種前，為期約2

週。 

(二)107年第2期稻作收割期：自冬至開始至第1期稻作耕種前，為期約2

個月。 

二、辦理稻稈集中後自行進廠者或委託本局清潔隊專車進廠者，依進廠實際

過磅重量支付以下費用： 

(一)稻稈收購費：每公斤新臺幣1.0元整。 

(二)捆紮作業費：每公斤新臺幣1.6元整。(原則限前1,000公噸進廠者) 

三、備註： 

(一)委託本局清潔隊收運進廠者，清潔隊得視以下情形優先收運： 

１、緊臨道路收運車輛可及的農田。 

２、畸零地與鄰地合併交付的農田。 

四、本局得視集運需求情形，核予合作捆紮團隊。 

五、經核定的捆紮團隊後續需配合本局收運會勘及媒合捆紮作業，並集運至

本局專車可達之指定地點。 

六、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行時，本局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改或

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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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加者視同承認本公告之效力，如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修改、終

止、變更內容細節之權利。 

局長  白智榮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70076123號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農業剩餘資材擴大清運服務」。 

依據：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農業剩餘資材擴大清運服務。 

公告事項： 

一、清運時間：自即日起，本局上班時間(每週一、二、四、五、六，上午8

時至下午5時，國定假日休息)。 

二、清運範圍：本市。 

三、清運對象： 

(一)稻稈：107年起，外埔區、大甲區、大安區、后里區、清水區、神岡

區、大雅區、豐原區及潭子區。 

(二)果樹樹枝：本市農業行為產生。 

(三)其他：本市機關、學校及家戶產生的廢樹枝。 

四、申請規定： 

(一)稻稈：集中暫置於本局清潔車輛可及的臨路田邊，洽轄區清潔隊預

約申請專車載運。 

(二)果樹樹枝：集中暫置於轄內產銷班指定暫置點，再由產銷班洽轄區

清潔隊預約申請專車載運。 

(三)其他：由產出者自行規劃集中暫置點，洽轄區清潔隊預約申請專車

載運。 

五、備註： 

(一)預計進行稻作收割或樹枝修剪時，即可進行申請作業，以利安排清

運時間。 

(二)交付時不得夾雜垃圾、膠帶、土塊等雜質，交付尺寸應配合本局收

運車輛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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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局得視人力、機具等情形，核予收運對象，並排定收運順序。 

(四)集中暫置點應不影響交通及本局收運車輛可及為主。 

(五)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行時，本局有權決定取消、終止、修

改或暫停。 

(六)參加者視同承認本公告之效力，如有未盡事宜，本局保留、修改、

終止、變更內容細節之權利。 

局長  白智榮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701560901號 

主旨：本府原指定古蹟「詔安堂」，重新修正古蹟範圍及原公告事項並自公告

日生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7條、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4條、第5條、行政

程序法第122條規定暨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107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 

公告事項： 

一、古蹟名稱：詔安堂。 

二、種類：宅第。 

三、位置或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471號。 

四、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古蹟本體為正堂、左右橫屋、

左右菸樓建築及附屬設施，面積646.45平方公尺；定著土地範圍為臺中

市北屯區碧柳段84地號，面積3,597.01平方公尺。 

五、修正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一)修正理由：經臺中市文化資產處完成「臺中市市定古蹟詔安堂修復

及再利用計畫」之實際調查，補充原公告指定理由。 

(二)指定理由修正內容及其法令依據：詔安堂見證了臺中地區詔安客家

族群（江家）開墾北屯二分埔區域以及遷徙至三分埔（舊社）發展

的艱辛過程，菸樓的保存更見證昔日北屯地區曾經蓬勃發展的菸草

產業歷程，其建築形制為傳統的一堂雙橫格局，建築特徵呈現出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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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融合之結果。本體建築主要採用竹材、茅草、土埆等價格低廉、

取得容易的物料，反映當時常民生活狀態及營建技術水準。右側菸

樓牆體與太子樓屋頂構造形式標準，具代表性。豬舍、雞舍等磚造

附屬建築見證常民磚砌構造之技術水準。屋頂保留興建之初之竹材

桁楹、桷仔與茅草層，加上後期直接鋪設於茅草層之水泥瓦，形成

特殊構造形式，為稀少且重要的營建工藝。此外，現存的大阪式菸

樓為代表北屯地區的產業設施，數量稀少，具備保存價值，符合古

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款所列基準。 

六、本案公告期間為30日，對本案行政處分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9條第2項、訴願法第1條、第14條、第56條及第58條第1

項規定，得於本公告期滿之次日30日起繕具訴願書乙式三分及本公告影

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文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提起訴願，並副知本府(以

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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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告對照表 

項次 修正公告 原公告 

一、名稱 詔安堂 詔安堂 

種類 宅第 宅第 

位 置 或

地址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 471 號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 471 號 

二 、 古蹟及

其 所 定

著 土 地

範 圍 之

面 積 及

地號 

古蹟本體為正堂、左右橫屋、左右

菸樓建築及附屬設施，面積 646.45

平方公尺；定著土地範圍為臺中市

北 屯 區 碧 柳 段 84 地 號 ， 面 積

3,597.01 平方公尺。 

地號：臺中市北屯區碧柳段 84 地

號。 

面積：3,597.01 平方公尺。 

三 、 指定理

由 及 其

法 令 依

據 

詔安堂見證了臺中地區詔安客家族

群（江家）開墾北屯二分埔區域以及

遷徙至三分埔（舊社）發展的艱辛過

程，菸樓的保存更見證昔日北屯地

區曾經蓬勃發展的菸草產業歷程，

其建築形制為傳統的一堂雙橫格

局，建築特徵呈現出閩客融合之結

果。本體建築主要採用竹材、茅

草、土埆等價格低廉、取得容易的

物料，反映當時常民生活狀態及營

建技術水準。右側菸樓牆體與太子

樓屋頂構造形式標準，具代表性。

豬舍、雞舍等磚造附屬建築見證常

民磚砌構造之技術水準。屋頂保留

興建之初之竹材桁楹、桷仔與茅草

層，加上後期直接鋪設於茅草層之

水泥瓦，形成特殊構造形式，為稀

少且重要的營建工藝。此外，現存

的大阪式菸樓為代表北屯地區的產

業設施，數量稀少，具備保存價

值，符合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第 2條第 1項第 2款、第 3款所列基

準。 

1. 詔安堂位在抗日戰役之一的溝

背戰役場域上，具地方歷史意

義，同時該建築仍保存建造初

期土墼磚及竹編茅草屋頂之特

殊構造，具臺灣傳統與日治時

期空間融合的特色，其造與型

態具有表現地域風貌之文化資

產價值，隨著時代之遷移逐漸

消失，並存有大阪式菸樓產業

設施，具地方產業特色及歷史

發展的見證意義，值得保存。 

2. 本案位於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場

及車站區段徵收範圍內，經本

府地政局辦理地籍整理，並經

本市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

景觀審議委員會 104 年度第 3

次會議決議通過，變更保存範

圍土地為臺中市北屯區碧柳段

84 地號。 

備註：本表如有誤寫、誤算或其他類之顯然錯誤，本府依行政程序法第101條之規定，得隨

時更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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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圖面 

 

圖  1詔安堂古蹟本體、定著土地套繪示意圖 

地號：臺中市北屯區碧柳段 84 地號。面積：3,597.01 平方公尺。 

建物本體面積：正堂、左右橫屋、右側菸樓牆體及太子樓，以及周邊附

屬建築，共計 646.45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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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58959號 

主旨：本府辦理西屯區福林路（西屯路至福科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徵收土地 

，茲因所有權人楊武章（如后附清冊）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

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行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於107年5月17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109704號函公

告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7年6月12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132947號函通

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應受補償人楊武章住址不明或按址無

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另請權利人於107年6月22

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下午14時，假本府地政局7樓會議室辦理領款

事宜，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

5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入「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4專戶」（國庫

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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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59040號 

主旨：本府辦理西屯區福林路（西屯路至福科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徵收土地 

，茲因所有權人楊武章（如后附清冊）徵收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

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行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於107年5月17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1097045號函

通知，因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07年6月22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下午14時，假本府

地政局7樓會議室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指

定日期之次日起7日內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地

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4專

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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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60697號 

主旨：本府辦理梧棲區都市計畫文九(28)學校工程，用地內梧棲區南簡段533 

-2地號等22筆土地廢止徵收案，茲因權利人（如后附清冊）廢止徵收公

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行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旨揭廢止徵收公告，本府業以107年4月17日府授地用字第10700808 

382號函通知，惟因權利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

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股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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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62802號 

主旨：本府辦理都市計畫文九(24)學校工程用地，原報准徵收梧棲區南簡段

157-11地號土地，因實際分割面積與原奉准更正徵收面積不符，惟不涉

及原核准徵收之實體內容，且用地範圍不變，經報准更正徵收，特予公

告周知。 

依據： 

一、內政部107年7月3日台內地字第1070046042號函。 

二、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10點第3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更正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7年8月15日七七府地四字第75063號函准予徵收及77年

12月30日七七府地四字第132478號函准予更正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縣政府78年4月1日78府地權字第059626

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7年7月3日台內地字第1070046042號函核准更正徵收。 

四、更正徵收原因：本案土地分割前157-1地號77年8月15日核准徵收後因面

積計算錯誤，前經臺灣省政府77年12月30日七七府地四字第132478號函

准予更正徵收面積為0.045200公頃，嗣於87年逕為分割登記為157-11

地號土地，發現實際分割面積0.043800公頃與奉准更正徵收面積不符，

惟不涉及原核准徵收之實體內容，且用地範圍不變，奉准更正徵收。 

五、更正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更正徵收土地圖、更正徵收

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回地價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梧

棲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7年7月13日起至民國107年8月13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7年9月2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行豐原分行022-001-10914-0帳戶戶名：臺

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行各分

行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利害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

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之徵收價

額有異議，得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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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更正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

條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行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

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向行政院提起訴

願。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70166806號 

附件：見公告事項一 

主旨：為本府檢送內政部107年4月11日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154次會議紀錄通

知，申請人何育政因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何育政等6人申請收回本府辦理文中（35）學校工程徵收西屯區何厝段

268地號（合併前同段261-1地號）土地，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154

次會議紀錄決議不予受理，本府以107年4月30日府授地用字第

1070093420號函通知，因申請人何育政未受領且現住居民不允許黏貼送

達通知書，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何育政如不服內政部處分，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58條第1項規定，於本

公示送達發生效力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經內政部向行政院提起

訴願。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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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區一字第1070165142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 

主旨：公告招標本市捷運文心北屯線機廠及車站區段徵收案內北屯區溝背段

58地號土地設定地上權共1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5款及本市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

地上權辦法。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自民國107年7月18日起至107年8月27日止。 

二、標的物之土地標示、面積、權利範圍、使用分區、存續期間、權利金招

標底價及押標金：詳後附表。 

三、投標資格： 

(一)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取得土地權利之國內外公、私法人，

均得為投標人，但不得由2人（含）以上共同投標。 

(二)外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17條至第20條之限制。 

(三)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

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9條、「大陸

地區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大陸地區

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

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等相關法令之規範。(「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

開發或經營)。 

四、投標方式：有意投標者，請於公告期間（例假日除外）至臺灣大道市政

大樓、臺中市政府陽明市政大樓、臺中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北屯區公

所、臺中市中正地政事務所等處，免費索取本區段徵收配餘地招標設定

地上權手冊（含投標須知、投標單、契約書、授權書、抵押貸款申請書、

金融機構貸款承諾書等），並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及備妥投標應備文

件，郵遞投標。 

五、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107年8月28日上午9時30分於臺中市中山地政大

樓（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58號）4樓視聽會議室當眾開標。當天如因

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第1日之上午9時30分整於同地點

開標。 

六、本標案之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權利金應按投標須知第12點及第13

點規定期限前繳清，如因故延後開標，上述應繳價金期限亦隨延後開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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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數順延之。 

七、招標標的物之點交應依投標須知第15點及投標須知附件3「臺中市區段

徵收土地設定地上權契約書」第8條規定辦理。 

八、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九、本公告刊登事項及內容如有增刪變動者，以招標機關門首公告為準。 

十、本標案投標文件資料刊登網站網址 http://www.land.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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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612861號 

主旨：公告胡銀宏地政士重新申請開業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胡銀宏。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66號。 

三、證書字號：(8 7)台內地登字第021679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胡銀宏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忠明路333之1號2樓(2室)。 

備註：原開業執照（101）中市地士字第000268號，於105年7月6日因有效期

限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549591號 

主旨：公告周啓揚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周啓揚。 

二、執照字號：（107）中市地士字第001865號。 

三、證書字號：（104）台內地登字第027632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豫立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朝富路213號11樓之8。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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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58715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明綺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地政士法施行細則第11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明綺。 

二、執照字號：（106）中市地士字第00178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永富源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國光路2段544號1樓。 

五、註銷原因：地政士事務所遷移新北市開業。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64645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冠霆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冠霆。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52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菲芃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太平路62號7樓之6。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7月11日止），因有效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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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659581號 

主旨：公告註銷尤純平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尤純平。 

二、執照字號：（100）中市地士字第00015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信誠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34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至107年7月12日止），因有效期限屆滿

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失效。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70025841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素勤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行細則第18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素勤。 

二、證書字號：（103）中市經紀字第01467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因有效期限（107年7月6日）屆滿未依規定辦理換發而

失效。 

局長  張治祥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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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64121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陳岳嶺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陳岳嶺。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5號（印製編號：000227）。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理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378號10樓之1。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1年8月28日。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70166087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蔡連春開業證書換證。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姓名：蔡連春。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34號（印製編號：000228）。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宸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忠明路211號7樓之2。 

備註：因有效期限即將屆滿申請換證，有效期限至111年8月25日。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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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地字第1070172459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二、修正依據：公民投票法。 

三、修正「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網站（ 

網址：http://www.taichung.gov.tw/default2mp.asp）臺中市法規資

料庫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7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地方自治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惠中樓6樓。 

(三)電話：(04)22289111#29207。 

(四)傳真：(04)22204414。 

(五)電子郵件：dale10850@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行 

 

 

 

 

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例修正草案總說明 

「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前於民國一百年七月五日公布施行，

並於一百零五年四月二十日修正在案。今為因應公民投票法之修正(公民

投票法修正案經總統於一百零七年一月三日公布)，俾利後續公投案件之

順利運作，爰配合修正本自治條例相關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修正授權條文。（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修正地方性公民投票適用事項。（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修正公民投票權人年齡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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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公民投票提案理由書之字數限制。（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修正本市公民投票案提案(連署)人數門檻。（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配合公民投票法刪除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之規定，重行訂定本市公

民投票案之審議機制、程序。（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九條） 

七、修正戶政機關查對提案人名冊，提案人數不足時，補提之期限。（ 

修正條文第十條） 

八、修正相關機關提出意見書之時日及字數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九、修正撤回之提案，自撤回之日起，原提案人不得就同一事項重行提

出之年數限制。（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修正視為放棄連署者，自視為放棄連署之日起，原提案人不得就同

一事項重行提出之年數限制。（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一、增訂連署人數不足時，給予補提機會之規定及修正戶政機關查對

連署人名冊，連署人數不足時，補提之期限。（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 

 

 

 

 

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例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行名稱 說明 

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臺中市公民投票自治條例 本名稱未修正。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公民

投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二十八條規定制定之。 

第一條 本自治條例依公民投

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九條規定制定之。 

配合公民投票法修正授權條

文。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執行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

關為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執行機關為本府民

政局。 

執行機關文字修正為臺中市

政府民政局。 

第三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

本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

如下: 

  一、自治條例之複決。 

  二、自治條例立法原則之 

第三條 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公民投票適用事項如下:

  一、自治法規之複決。 

  二、自治法規立法原則之創

      制。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二條

修正。 

二、第一項第一、二款自治

法規，修正為自治條例。 

三、刪除第二項「投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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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制。 

  三、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 

      策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薪俸及人

事事項，不得作為公民投票

之提案。 

  三、地方自治事項重大政策

      之創制或複決。 

      預算、租稅、投資、薪

俸及人事事項，不得作為公

民投票之提案。 

項。 

第四條 本市市民年滿十八 

  歲，未受監護宣告者，有 

  公民投票權。 

第四條 本市市民年滿二十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者外，有公民投票權。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七條

修正。 

二、下修公民投票權人年齡

至十八歲。 

三、將法條文字，除受監護

宣告尚未撤銷者外，修

正為未受監護宣告者。 

第五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

人，在本市繼續居住六個月

以上，得為本市公民投票案

之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權

人。 

     提案人年齡及居住期

間之計算，以算至提案提出

日為準；連署人年齡及居住

期間之計算，以算至連署人

名冊提出日為準；投票權人

年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

算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

均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年齡及居

住期間之計算，於重行投票

時，仍以算至原投票日前一

日為準。 

第五條 有公民投票權之人，

在本市繼續居住六個月以

上，得為本市公民投票案之

提案人、連署人及投票權

人。 

      提案人年齡及居住期間

之計算，以算至提案提出日

為準；連署人年齡及居住期

間之計算，以算至連署人名

冊提出日為準；投票權人年

齡及居住期間之計算，以算

至投票日前一日為準，並均

以戶籍登記資料為依據。 

前項投票權人年齡及

居住期間之計算，於重行投

票時，仍以算至原投票日前

一日為準。 

未修正。 

第六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

出，應由提案之領銜人檢

具公民投票案主文、理由

書及提案人名冊正本、影

本各一份，向本府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

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

為限，理由書以不超過二

千字為限，超過字數者，

其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

第六條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應由提案之領銜人檢具公民

投票案主文、理由書及提案

人名冊正本、影本各一份，

向本府為之。 

      前項領銜人以一人為

限，主文以不超過一百字為

限，理由書以不超過一千五

百字為限，超過字數者，其

超過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九條

修正。 

二、公民投票提案理由書之

字數限制由原一千五百

字修正為二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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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公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

應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

並分區別裝訂成冊；提案

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

以一案一事項為限。  

公報。 

      第一項提案人名冊，應

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

區別裝訂成冊；提案人應親

自簽名或蓋章。 

      公民投票案之提出，以

一案一事項為限。 

第七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

人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

次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

分之二以上。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

市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分

之三點二五以上。 

第七條 公民投票案提案人人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數千分之五

以上。 

公 民 投 票 案 連 署 人

數，應達提案時最近一次市

長選舉選舉人總數百之五以

上。 

依公民投票法第二十八條授

權，修正本市公民投票案提案

(連署)人數門檻。 

 

 

第八條 本府於收到公民投 

票提案或補正之提案後， 

應於三十日內完成審查。 

經審查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應敘明理由，通知提 

案人之領銜人於三十日

內補正，並以一次為限，

逾期未補正或經補正仍

不符規定者予以駁回： 

  一、提案有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情事者。 

  二、提案不合第六條規定 

者。 

  三、提案人數不合第七條 

      規定者。 

  四、提案人有第十三條第

二項規定之情事或未

簽名、未蓋章，經刪

除後致提案人數不足

者。 

  五、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 

顯有錯誤，致不能瞭 

解其提案真意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

前項各款情事者，本府得

第八條 本府於收到公民投票

提案，經審查有下列情事之

一時，應於十五日內予以駁

回： 

  一、提案有第三條第二項

      規定情事者。 

  二、提案不合第六條規定

      者。 

  三、提案人數不合前條規

      定者。 

  四、提案人有第十三條第二

項規定之情事或未簽

名、未蓋章，經刪除後

致提案人數不足者。 

  五、提案有本法第三十三

條規定情事者。 

  六、提案內容相互矛盾或顯

有錯誤，致不能瞭解其

提案真意者。 

      公民投票案經審查無前

項各款情事者，本府應將該

提案送請本市公民投票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審議委員

會)認定，審議委員會應於三

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知本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十條

修正。 

二、第一項增訂提案補正之  

    規定，並延長審查時日 

    為三十日。 

三、刪除第一項第五款，原  

    第六款移列為第五款。 

四、刪除第二項本市公投審  

    議委員會之設置，改設 

    公民投票審議小組。 

五、刪除第三項送請行政院  

    核定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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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提案送請本市公民投

票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

議小組)認定，審議小組應

於三十日內將認定結果通

知本府。 

府。 

      前項公民投票案經審議

委員會認定合於規定者，應

送請行政院核定；經審議委

員會認定不合規定或行政院

不予核定者，本府應予駁

回。 

第九條 本府得設前條審議

小組，審議下列事項： 

  一、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二、本法第三十二條公民

投票提案是否為同一

事項之認定。 

      前項審議小組置委員

七至十一人，由本府任命

之，其中學者專家、單一

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第九條 本府應設前條審議委

員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公民投票事項之認定。

  二、本法第三十三條公民投

票提案是否為同一事

項之認定。 

      前項審議委員會置委員

二十一人，任期三年，應由

學者專家及市議員共同組

成，均由本府任命之。 

      前項委員具有同一黨籍

者，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且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因應公民投票法刪除公投審

議委員會之設置，新增審議小

組相關規定。 

第十條 公民投票案經本府

認定合於規定後，應函請

戶政機關於十五日內查對

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

登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

冊，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應予刪除： 

  一、提案人未符第五條規 

      定資格。 

  二、提案人姓名、戶籍地 

      址書寫錯誤或不明。 

  三、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

有錯誤、不明。 

  四、有偽造提案人情事。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

後，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七

條規定時，本府應通知提

第十條 公民投票案經行政院

  核定後，本府應函請戶政機

關於十五日內查對提案人。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提案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

除： 

  一、提案人未符第五條規定

      定資格。 

  二、提案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 

  三、提案人未填具本人國民

身分證統一編號或有錯

誤、不明。 

  四、有偽造提案人情事。 

      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提案人數不足第七條規定

時，本府應通知提案之領銜

人於十日內補提，並以一次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十條

修正。 

二、戶政機關查對提案人名

冊，提案人數不足時，

補提日數由原十日延長

為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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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補

提，並以一次為限；補提

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期

不補提者，該提案應予駁

回。 

為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

數或逾期不補提者，該提案

應予駁回。 

第十一條 提案符合本自治

條例規定者，本府應依該

提案性質分別函請相關機

關於收受該函文後三十日

內提出意見書；逾期未提

出者，視為放棄。 

      意見書以二千字為

限，超過字數者，其超過

部分，不予公告及刊登公

報。 

      本府彙集相關機關意

見書後，應即移送臺中市

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選

委會)，辦理公民投票事

項。 

第十一條 提案符合本自治條

例規定者，本府應依該提案

性質分別函請相關機關於

收受該函文後三個月內提

出意見書；逾期未提出者，

視為放棄。 

      意見書以三千字為限，

超過字數者，其超過部分，

不予公告及刊登公報。 

      本府彙集相關機關意見

書後，應即移送臺中市選舉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選委

會)，辦理公民投票事項。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十條修

正。 

二、相關機關提出意見書之 

    日數由原三個月修正為 

    三十日。 

三、意見書字數限制由原三 

    千字修正為二千字。 

第十二條 選委會收到提案

後，應通知提案之領銜人

於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署

人名冊格式，自行印製，

徵求連署；逾期未領取

者，視為放棄連署。 

第十二條 選委會收到提案

後，應通知提案之領銜人於

十日內向該會領取連署人名

冊格式，自行印製，徵求連

署；逾期未領取者，視為放

棄連署。 

未修正。 

第十三條 公民投票案於選

委會通知連署前，得經提

案人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由提案之領銜人以書

面撤回之。 

      前項撤回之提案，自

撤回之日起，原提案人於

二年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

行提出。 

第十三條 公民投票案於選委

會通知連署前，得經提案人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由

提案之領銜人以書面撤回之。

      前項撤回之提案，自撤

回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三年

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行提出。

撤回之提案，自撤回之日起，

原提案人不得就同一事項重

行提出之年數限制由原三年

修正為二年。 

第十四條 公民投票案連署

人名冊，應由提案之領銜

人，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

式之次日起六個月內，向

選委會提出；逾期未提出

第十四條 公民投票案連署人

名冊，應由提案之領銜人，

於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次

日起六個月內，向選委會提

出；逾期未提出者，視為放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十二

條修正。 

二、視為放棄連署者，自視

為放棄連署之日起，原

提案人不得就同一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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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視為放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

依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

分區別裝訂成冊，以正

本、影本各一份向選委會

提出；連署人應親自簽名

或蓋章。 

      公民投票案依第一項

或第十二條規定視為放棄

連署者，自視為放棄連署

之日起，原提案人於二年

內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行提

出。 

棄連署。 

      前項連署人名冊，應依

規定格式逐欄填寫，並分區

別裝訂成冊，以正本、影本

各一份向選委會提出；連署

人應親自簽名或蓋章。 

      公民投票案依第一項或

第十二條規定視為放棄連署

者，自視為放棄連署之日

起，原提案人於三年內不得

就同一事項重行提案。 

重行提出之年數限制由

原三年修正為二年。 

第十五條 選委會收到連署

人名冊後，經審查連署人

數不足、經刪除未簽名或

未蓋章之連署人致連署人

數不足或未依規定格式提

出者，應通知提案人之領

銜人於三十日內補提，補

提後仍不符規定者或逾期

不補提者，該提案應予駁

回；合於規定者，應函請

戶政機關於三十日內查對

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

登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

冊，有關連署人名冊查對

程序，依第十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

後，其連署人數符合第七

條第二項規定者，選委會

應於十日內為公民投票案

成立之公告，該公民投票

案並予編號；連署人數未

符規定者，選委會應通知

提案之領銜人於三十日內

補提，並以一次為限，補

提後仍不足規定人數或逾

第十五條 選委會收到連署人

名冊後，經審查連署人數不

足、經刪除未簽名或未蓋章

之連署人致連署人數不足或

未依規定格式提出者，應於

十日內予以駁回；合於規定

者，應函請戶政機關於三十

日內查對完成。 

      戶政機關應依據戶籍登

記資料查對連署人名冊，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予刪

除： 

  一、連署人不符合第五條規

      定資格。 

  二、連署人姓名、戶籍地址

      書寫錯誤或不明。 

  三、連署人未填具國民身分

證 統 一 編 號 或 有 錯

誤、不明。 

  四、有偽造連署人情事。 

      連署人名冊經查對後，

其連署人數符合第七條第二

項規定者，選委會應於十日

內為公民投票案成立之公

告，該公民投票案並予編

號；連署人數未符規定者，

選委會應通知提案之領銜人

一、配合公民投票法第十三

條修正。 

二、第一項增訂連署人數不 

足時，給予補提機會之 

規定。 

三、第二項精簡文字，有關

連署人名冊查對程序，

依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辦

理。 

四、戶政機關查對連署人名 

冊，連署人數不足時，

補提日數由原十日延長

為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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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補提者，選委會應為

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

告。 

於十五日內補提，並以一次

為限，補提後仍不足規定人

數或逾期不補提者，選委會

應為公民投票案不成立之公

告。 

第十六條 選委會應在電視

頻道提供時段，舉辦至少

一場發表會、辯論會或公

聽會，供正反意見支持者

發表意見或進行辯論。 

      前項電視時段由選委

會洽商電視臺或指定本市

有線電視臺提供；其實施

程序，準用全國性公民投

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

施辦法規定。 

第十六條 選委會應在電視頻

道提供時段，舉辦至少一場

發表會、辯論會或公聽會，

供正反意見支持者發表意見

或進行辯論。 

      前項電視時段由選委會

洽商電視臺或指定本市有線

電視臺提供；其實施程序，

準用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

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規定。

未修正。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

書、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第十七條  本自治條例所定書

、表格式，由本府定之。 

未修正。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

布日施行。 

第十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

日施行。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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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70158019號 

主旨：預告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例」草案。 

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10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都市計畫法第85條及地方制度法第18條第6款第1目。 

三、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例」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

法制局及都市發展局網站： 

(一)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二)本府都市發展局網站（網址：http://www.ud.taichung.gov.tw/）->

公告資訊區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七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城鄉計畫科。 

(二)地址：403臺中市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65201。 

(四)傳真：(04)2221-1998。 

(五)電子郵件：c076097@taichung.gov.tw。 

市長  林佳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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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第四十八條之三、第五十條

修正草案總說明 

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例經臺中市政府一百零七年五月十六

日公布修正條文在案，因應業務執行需要及參酌內政部於一百零七年六

月二十六日以台內營字第一〇七〇八一〇七五三號令修正發布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行細則第三十四條之五規定，修正都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

治條例第五十條及增訂第四十八條之三規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經濟部報行政院核定之「都市型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

，訂定獎勵容積項目及額度。(修正草案第四十八條之三) 

二、鼓勵設計臺中特色建築，明確規範人工地盤、架空走廊、地下通道

及機車或自行車停車位等公用設施等不計容積樓地板面積之範疇。

（修正草案第五十條） 

 

 

 

 

都市計畫法臺中市施行自治條例第四十八條之三、第五十條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四十八條之三 依原獎

勵投資條例、原促進產

業升級條例、產業創新

條例編定，由經濟部或

本府管轄之工業區、產

業園區，或依科學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設置之

科學園區，法定容積率

為百分之二百四十以

下、從事產業創新條例

相關規定所指之產業

用地(一)之各行業或

 一、本條新增。 

二、為配合經濟部報行政

院核定之「都市型工

業區更新立體化發

展方案」(以下簡稱

工業區立體化方案)

爰增訂本條。 

三、第一項參照前工業區

立體化方案訂定獎

勵 容 積 之 適 用 範

圍。本項所稱產業用

地（一），指依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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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

例 所 稱 之 科 學 事 業

者，其擴大投資或產業

升級轉型之興辦事業

計畫經工業主管機關

或 科 技 主 管 機 關 同

意，平均每公頃新增投

資金額(不含土地價

款)超過新臺幣四億五

千萬元者，平均每公頃

再增加投資新臺幣一

千萬元，得獎勵法定容

積百分之一，上限為法

定容積百分之十五。 

前項經工業主管機

關或科技主管機關同意

之擴大投資或產業升級

轉型之興辦事業計畫

為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及設置再生能源發電

設備，於取得前項容積

獎勵後，並符合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者，得再增

加獎勵容積： 

一、設置能源管理系統 

：百分之一。 

二、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設 備 於 廠 房 屋

頂，且水平投影面

積占屋頂可設置

區域範圍百分之

五十以上：百分之

二。 

三、設置建築整合型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並

取得中央能源主

管機關審認核可

文件：百分之二。 

創新條例第三十九

條第五項授權訂定

之工業園區各種用

地用途及使用規範

辦法第二條區分之

產業用地及第三條

所列之各行業。另為

避免獎勵後容積過

高，以法定容積率百

分之二百四十以下

之工業區、產業園區

或科學園區始得申

請，並規定新增投資

金額之獎勵容積上

限。 

四、第二項係就第一項擴

大投資或產業升級

轉型之興辦事業計

畫設置提升能源使

用效率及設置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於取

得 前 項 容 積 獎 勵

後，並符合規定，得

再增加獎勵容積。本

項所稱能源管理系

統，指工業區立體化

方案中，有關能源管

理檢核指標所規定

者。 

五、第三項參照工業區立

體化方案有關容積

獎勵項目及額度之

內容，擴大投資或產

業升級轉型之興辦

事業計畫，得捐贈建

築物部分樓地板面

積，集中留設作產業

空間使用或繳納回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91

第一項擴大投資

或產業升級轉型之興

辦事業計畫，得依下列

規定申請獎勵容積，上

限為法定容積百分之

三十： 

一、捐贈建築物部分樓

地板面積，集中留

設作產業空間使用

者(含相對應容積

樓 地 板 土 地 持

分)，並經工業主

管機關或科技主

管機關核准及同

意接管者，依其捐

贈容積樓地板面

積 給 予 容 積 獎

勵，並以一倍為上

限。 

二、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法令規定繳納回

饋金。 

依前三項增加之

獎勵容積，加計本法第

八十三條之一規定可

移入容積，不得超過法

定容積之一點五倍，並

不受第四十七條第一

項限制。 

依第二項第二款

及第三款申請獎勵容

積者，該設備應於取得

使用執照前完成設

置。依第三項申請獎勵

容積者，應於取得第一

項獎勵容積後始得為

之。 

第一項至第三項

饋金方式取得獎勵

容積，並以法定容積

百分之三十為上限。 

六、第四項為訂定獎勵容

積上限規定，不得超

過法定容積之一點

五倍，且不受第四十

七條第一項限制。 

七、為確保以設置太陽光

電發電設備或整合

型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申請獎勵容積之

案件完成設置，爰為

第五項前段規定。另

為確保新增投資為

優先獎勵容積，爰為

第五項後段規定。 

八、第六項規定為獎勵容

積額度之審核，在中

央由經濟部或科技

部審核；在本市由本

府經濟發展局審核。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92

獎勵容積之審核，在中

央由經濟部或科技部

為之；在本市由本府經

濟發展局為之。 

第五十條 建築物設置下

列設施，經本府核准

者，其法定空地、容積

樓地板面積、建築面積

及建築物高度計算方

式如下： 

一、建築基地於空地以

人工地盤、架空走

廊或地下通道連接

供公眾使用之道

路或場所並提供

公眾通行者，得計

入法定空地。但該

部分不得超過基 

地面積百分之二

十，且實設建蔽率

合計不得超過基

地面積百分之八

十。 

二、臺中宜居建築相關

設施、空間及依臺

中市建築物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

備辦法所設置之

設施、設備、空

間，得不計入容積

樓地板面積、建築

面積及建築物高

度。 

三、建築物設置人工地

盤、架空走廊、地

下通道等公用設

第五十條 建築基地於空

地以人工地盤、架空走

廊或地下通道連接供公

眾使用之道路或場所並

提供公眾通行，經本府

核准者，得計入法定空

地。但該部分不得超過

基地面積百分之二十，

且與實設建蔽率合計不

得超過基地面積百分之

八十。 

建築物設置下列設

施，經本府核准者，得

不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

積，且該部分得不計入

容積率。但該部分不得

超過法定容積率百分之

十： 

一、設置太陽能光電設

備。 

二、建築物一樓或設置

人工地盤、架空走

廊、地下通道之樓

層，開放提供民眾

使用之廁所、休憩

設施等公用設施。

一、為鼓勵本市建築從事

臺中宜居建築設計，

增訂第一項第二款臺

中宜居建築免計容

積樓地板面積、建築

面積及建築物高度

規定。 

二、修訂第一項第三、四

款明確規範人工地

盤、架空走廊、地下

通道等公用設施及

機車或自行車停車

位不計容積樓地板

面積之範疇；另考量

本條例一百零三年

頒布迄今並無申請

設置需求，取消廁

所、休憩設施免計容

積樓地板面積之規

定。 

三、考量免計容積不宜無

限擴張，於第二項明

定除太陽光電、公共

通廊及宜居建築部

分設施，其餘不得超

過一定比例。 

四、款次調整。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7 年秋字第 2 期 

 93

施，得不計入容積

樓地板面積。 

四、機車或自行車停車

位集中增設部數在

二十部以上，且未

設 置 於 地 面 層

者，得以每部四平

方公尺核計免計

入容積樓地板面

積。其留設及設計

規定，由都發局另

定之。 

前項免計容積樓

地板面積之空間設

施，除太陽光電設備、

景觀陽臺、複層式露

臺、公共景觀通廊等設

施外，其免計容積部分

合計不得超過法定容

積率百分之十。 

建築物設置第一

項之臺中宜居建築相

關設施、空間時，應繳

交回饋金。其相關設

施、空間之設計細則及

回饋金之計算、繳交時

間、程序等其他應遵行

事項，由都發局另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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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70076415號 

附件：「臺中市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及條

文對照表各一份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0條準用第9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修正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第22條。 

三、修正「臺中市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

於本府法制局網站（網址：http://www.legal.taichung.gov.tw/）－

＞臺中市法規資料庫－＞「草案預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6225。 

(四)傳真：(04)22291757。 

(五)電子郵件：T1929@taichung.gov.tw。 

局長  白智榮 
 

 

 

 

臺中市鍋爐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修正草案總說明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業於一百零一年五月十四日增訂細懸浮微粒空氣

品質標準，其中年平均值標準為十五微克/立方公尺，然而本市一百零六

年細懸浮微粒之年平均值為二十‧二微克/立方公尺，尚未符合空氣品質

標準，為加速改善空氣品質，爰修正本標準之適用對象及施行日期，將

既存鍋爐全面納入管制，並予以緩衝時程進行改善，促其提昇防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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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能或改用低污染性燃料，俾削減污染物排放量，進而改善空氣品質。 

本次修正第四條，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設計或實際輸入熱值未達每小時一百五十三萬仟卡，或設計或實

際蒸氣蒸發量未達每小時二公噸之鍋爐納入管制，於附表增訂其排

放標準及施行日期，並配合修正既存污染源申請核定改善期限或適

用標準之期限。（修正條文第四條） 

 

 

 

 

臺中市鍋爐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臺中市轄內鍋爐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及施行日期如附表一；

國際毒性當量因子如附

表二。 

使用液體燃料之新

設或既存污染源未能符

合粒狀污染物或硫氧化

物排放標準者，得檢具

設計圖說、空氣污染防

制措施、無法符合排放

標準之原因及替代方

案，向環保局申請核定

改善期限或適用之排放

標準。既存污染源應於

各該標準施行日期三個

月前提出申請；新設污

染源應於鍋爐設置三個

月前提出申請或併於申

請固定污染源設置許可

證時為之。 

依前項規定申請核

定改善期限者，應於期

第四條  臺中市轄內鍋爐

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及施行日期如附表一；

國際毒性當量因子如附

表二。 

使用液體燃料之新

設或既存污染源未能符

合粒狀污染物或硫氧化

物排放標準者，得檢具

設計圖說、空氣污染防

制措施、無法符合排放

標準之原因及替代方

案，向環保局申請核定

改善期限或適用之排放

標準。既存污染源應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

月三十日前提出申請；

新設污染源應於鍋爐設

置三個月前提出申請或

併於申請固定污染源設

置許可證時為之。 

依前項規定申請核

定改善期限者，應於期

既存污染源業依規模分

別訂定不同之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及施行日

期，第二項及第三項中相

關期限爰配合同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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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屆滿前改善完成。因

故無法改善完成者，得

於期限屆滿三個月前說

明理由並檢具事證申請

展延期限或改行核定適

用之排放標準。改善完

成期限以各該標準施行

日後一年為限。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

核定適用之排放標準最

長以五年為限，並得於

期限屆滿三個月前說明

理由並檢具事證申請展

延期限或併於申請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展延

時為之。 

備用鍋爐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標準，不適用第一項規

定。 

第一項固定污染源

為特定業別、區域或設

施另定有排放標準者，

應適用各該標準。 

限屆滿前改善完成。因

故無法改善完成者，得

於期限屆滿三個月前說

明理由並檢具事證申請

展延期限或改行核定適

用之排放標準。申請展

延以一次為限，改善完

成期限不得逾中華民國

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 

依前二項規定申請

核定適用之排放標準最

長以五年為限，並得於

期限屆滿三個月前說明

理由並檢具事證申請展

延期限或併於申請固定

污染源操作許可證展延

時為之。 

備用鍋爐應符合中

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固定

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標準，不適用第一項規

定。 

第一項固定污染源

為特定業別、區域或設

施另定有排放標準者，

應適用各該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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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7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700647371號 

主旨：預告「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園區展館（外埔園區、后里馬場森林園

區及豐原葫蘆墩公園）」自中華民國107年11月3日起至108年4月24日止

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有鑒於「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為本市主辦之重要國際活動，國內

外參訪遊客眾多，為保障民眾健康權益，免於園區內遭受菸害，本局依

據菸害防制法第16條第1項第4款規定，預定公告「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

覽會」園區展館（外埔園區、后里馬場森林園區及豐原葫蘆墩公園）自

中華民國107年11月3日起至108年4月24日止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二、於旨揭場所內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2千元

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三、對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公告刊登本府公報隔日起

6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保健科。 

(二)地址：420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三)電話：04-25265394分機3194。 

(四)傳真：04-25270822。 

(五)電子信箱：hbtcf00151@taichung.gov.tw。 

代理局長  陳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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